
 

                             中论26讲 
《中观根本慧论》分了二十七品，通过对我们相续中种种实执的对境

一一分析和观察，最后了知一切万法是现而无自性的，或者说显现

的当下本来就是离戏的。现在我们抉择的是人无我的空性。对于本

住和本住所领受的诸蕴不存在的道理在上一品已经讲完了。有我宗

的修行者或有我宗的众生，为了安立我，挽救我存在的观点，进一步

的提出本住和五蕴之间有一种互相观待而成立的关系,并通过能燃

和所燃的比喻来进行安立，在这一品中我们开始破对方的这个比

喻。承许二者一体前面已经遮破了，承许二者他体也通过发太过等

一系列的观察进行了破斥。在破斥观待成立中，有三个科判。其中第

一个第二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三个科判。 
摄以破成立之意，颂词是， 

因可燃无燃，不因亦无燃。 

因燃无可燃，不因无可燃。 

摄意主要是对前面意义的总结。对于燃和可燃既然互相观待，

二者必定都是无自性的道理做进一步的阐释。前面两句重点是观察

能燃的火，后面两句重点是观察所燃也就是可燃。 
“因可燃无燃，不因亦无燃。”这两句是观察燃，燃的火既然观待

了一个可燃的话，那它到底有没有本体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

靠可燃而安立燃；一种是不依靠可燃而安立燃。实际上依靠可燃也无

法安立燃，不依靠可燃仍然无法安立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能。所

以能燃的火无法安立其真正的自性。 
“因可燃无燃，”因可燃就是依靠可燃或观待可燃，能不能安立燃

呢？前面分析过，无论可燃在前面，或燃在前面，都无法安立。再观

察同时，可燃和燃二者同时也无法安立火的自性。最后通过成立不

成立的观待等一系列分析和观察，在可燃中没有一个真正燃的本体

， 
“不因亦无燃，”不因就是不观待可燃，如果不依靠燃烧的木头，

当然就不可能有火，因为火是依靠木头燃烧之后安立的。如果根本

就没有所燃，当然就不可能有燃烧的火。所以说如果不观待可燃的

话，绝对不可能有燃。 
如果火有自性的话，那么在以上两种情况中观察一定可以得

到。首先观待可燃根本无法得到燃，而不观待所燃也不可能有真正

的火的存在。既然观待没有办法安立，不观待也无法安立，最后成立

火的的确确是现而无自性的，只有通过观待才能够成立。而观待的

缘故就是假立的。 
下面观察所燃——“因燃无可燃，不因无可燃。”，燃前面已经抉

择为无自性，那可燃的木头到底有没有自性呢？如果可燃是依靠燃

 



 

的因缘而产生并安立的话，那么在燃当中有没有可燃呢？观察的方

式和前面是一样的，不管是一体还是他体，他体中不管承许前后的

观待，还是同时的观待，还是成不成立观待，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

在燃当中根本找不到一个所谓的所燃的自性。如果不依靠火，当然

就不可能有可燃。如果没有火去烧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只能算一截

普通的木材而已，不能够作为所燃。既然所燃一定是正在燃烧的木

头，如果没有依靠火就不可能有可燃。那么就说明了所燃是无自性

的。 
既然燃也无自性，所燃也无自性，问题分析到这个层次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二皆寂灭。就是说燃寂灭了自己的本体，可燃也寂灭了

它的本体，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空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在修行或观

修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能取是观待所取才安立的，那么

能取不存在，是处在一种无的状态了。所取因为依靠能取而安立的

缘故，所取也不存在。如此观察之后，就会出现能取所取皆空的一种

本体，那么就安住这个本体，这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当然我们相续

当中实执很重，也许安住一两秒之后，马上就会出现“它是不是存在

的”这样一种疑惑，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实执心太严重，所以没办法

很长时间的安住在这样一种空的状态当中，分别念、疑惑、实执还会

随时现形，有疑惑后又继续观察能取不存在所取不存在，观察完之

后，空的状态又会现出来，又安住它。就像这样反复观察反复安住，

逐渐逐渐空的力量会越来越明显。有的时候观察之后还觉得有，虽

然理论上破掉，但内心当中还有一种存在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观

察不彻底，或者观察的方式是正确的，但是最后重点没有落在无自

性或者空上面。如果最后重点放在空上面的话，至少分析一轮之后，

燃和可燃都不存在，或者能取所取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空性见的总

相会浮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有了空性见之后，就想方设法的安住

它或者延长它，就可以了。暂时修单空就这样去修行。 
宣说旁破他立分二，一遮破可成，二以前述之理类推。 
首先讲第一个遮破可成。 
燃不余处来，燃处亦无燃。 

科判遮破可成是说，燃如果成立的话，它从哪里成立的？从哪里

出生的？前面我们对有我宗的观点进行观察、遮破，最后成立燃和

可燃都是无法安立的。对方说你们这么多的比量推理实际上是没有

任何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现量见到火燃烧木柴之后，它可以烧水

可以做饭，而且你摸了之后还有很烫的感觉，在根识前现量可以感

受到火的存在、火的热性。事实胜于雄辩，能燃所燃都存在，还有一

种观点，慈诚罗珠堪布注释当中也提到，当火没有生起来的时候，它

的本体还没有，当因缘和合火就产生了，这个火从哪是里来？它的

 



 

生处在哪里？在这个科判中就观察火的生处到底有没有，找的到它

的来源。这个叫遮破可成。前面对方说是现量见，既然是现量见到火

，那这个火的来源在哪里？它的生处在哪里？后面我们就通过这两

个前提，开始趋入颂词的观察。 
我们要找火的来源，到底从它的因缘当中来呢，还是从因缘之外

来？实际上因缘当中也没有，因缘之外也没有，一处也不可得，找不

到来源的话，就说明火没办法真实安立。认为火可以成立的观点完

全可以遮破。 
 “燃不余处来，燃处亦无燃。”第一个句中的余处，是非因或非缘

的意思，除了火自己的因缘之外的，比如说沙子瓦砾水等就叫余

处。能燃的火可不可能从余处而来？我们观察火，它不可能从这些

非因缘当中产生，所以说“燃不余处来”。第二句燃处就是正在燃烧的

木头。观察火的因缘中有没有燃呢，火是从所燃的木头中出来的，

但是正在燃烧的木头上面有没有火？我们对观察的重点——燃处进

行分析。燃处到底是指火还是指木头呢？正在燃烧的时候，如果燃

处是指火的话，火自己产生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此处的燃处

不能理解成火。燃处就只有木头，我们把木头从里到外仔仔细细分

析，根本找不到一点火的自性。我们把木材劈开，不管是从木柴的最

里面、中间、还是从它的外皮上，有没有非常炽热的火的存在呢？

真的把木头一点一点分开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一个火的自性。所以

说燃处亦无燃。 
如果内外都找不到火，还说火在木头里面存在的话，根据相同类

推因，水里面也可以有火，因为水里面也同样怎么寻找也找不到一

点火的自性。注释当中提到经部宗认为，木头中有很多很多火的微

尘，分散安住在木头中，通过摩擦之后，火尘逐渐从分散的状态汇聚

在一起，开始有了热量产生，就可以燃火。名言暂时可以这样安立分

析，但是仔细观察和分析的时候，这个原因也是无法成立的。所谓的

火尘通过破微尘的理论一分析，在胜义中完全不可得，连微尘的本

体都得不到，哪里有所谓的分散和集聚呢。如果有火的微尘存在，可

以说它的分散或集聚以及后面如何产生火，但是胜义连火的微尘的

本体都了不可得，就不可能安立所谓的分散和集聚了。所以所谓在

木柴当中集聚火尘等等的说法也只是暂时在名言中不经观察的说法

，究竟来说无法成立在燃处有所谓火的存在。 
以前述之理类推， 
可燃亦如是，余如去来说。 

“前述之理类推”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所燃可以通过前面

破燃的理论来类推，还有一个意思是“余如去来说”，燃和可燃也可以

通过去来品当中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观察。 

 



 

“可燃亦如是” 对照前面颂词中“燃不余处来，燃处亦无燃”，有两

层含义。首先分析余处中有没有可燃？可燃或者所燃，是燃烧的木

柴，木柴从哪里来的呢？余处，也就是木柴的非因缘，如沙石瓦砾或

者水等等。木柴不可能是从土石瓦砾等非因缘中当中产生。再观察

在可燃的因缘中，有没有可燃的自性呢？可燃的因缘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理解。第一个是木柴直接的因，木柴的直接因是一棵树，而树的

直接因就是它最初的树种，所以树种就是木柴的因缘。那么在树种

当中找不找得到可燃的自性呢？分析树种中里里外外任何地方也找

不到一个实有的木柴的自性。还有一个理解的方式是，可燃的因缘

是火，从能燃安立所燃，那么在火当中有没有可燃的自性呢？火是

红红的热性的东西，火当中有没有一丝一毫木头的成分？因此从前

面的道理类推了知，所燃也是无法成立的。 
“余如去来说”，犹如去来品当中说，“去者不去，不去者不去”，同

理，“燃者无有燃，不燃亦无燃，离燃无燃者，无第三燃者。”要么是燃

者，要么不是燃者，离开了这两个没有第三燃者。如果在燃和无燃当

中都没有办法安立可燃的话，那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找到可燃的自

性，这是从一个角度来分析去来品。第二个方面，去来品当中说，“已
燃无有燃，未燃亦无燃，而离已燃未燃，燃时亦无燃。已去无有去，

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我们可以套用此处无有去

来的自性进行分析，燃也是这样的。如果已经燃完的东西就不会再

燃了，还没有燃烧的自性也不会有燃，除了已燃和未燃之外所谓的

燃时是没有的，所以燃时亦无燃。所燃也可以这样类推。“犹如去来

说’的意思是可以通过去来品的推理分析燃和可燃。如果去来品的推

论掌握的话，后面很多品中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推理方法破掉所谓的

实有自性。 
第三个科判是摄以破成立。 
前面破一体异体的摄意，一方面归摄前面的理论。另一个方面

集中讲到了所谓的五项推理。五项推理就是五木车因，通过五项推

理或七项推理抉择人我空性，了知我不存在的道理。 
可燃即非燃，离可燃无燃， 

燃无有可燃，燃中无可然。 

前三句分别是三个推理，第四句包括了第四和第五项推理，这五

项推理有时候用五种木车因的方式表达。车和零件的关系非常相似

于燃和可燃，也非常相似于人与五蕴的关系。可以通过可燃和所燃，

或者通过车和零件来分析抉择无我空性。 
首先说五车因或五项推理中的第一个，就是“可燃即非燃。”我们

分析一辆车，木车或现在的小车，都是通过很多零件组装起来，显现

一辆车的样子，我们可以使用它、保养它等。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一

 



 

个是车，一个是车的零件。如果车是有自性的话，那么车和支分的零

件是不是一体的？车的零件有很多，当然古代马车的零件就比较简

单了，几个木头几个轮子就是马车了。现在车的零件多得不得了，可

能有成千上万个零件吧。车有那么多零件，如果说这些零件和车是

一体的话，那么就会有有多少零件就有多少辆车的过失，反过来，车

是一辆，如果车和零件一体的话，那么零件也只有一个，因为它们是

一体的。观察可燃和所燃也是这样。可燃和所燃是一体的话，就有

作业、业和作者成为一体的过失。如果在五蕴和人我的角度观察，

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第一，五蕴有五个，我就变成五个我了，是一

体之故。再分析，色蕴分11大类，五根五境再加无表色。那在色蕴上

面也有11个我，再分析眼耳鼻或者色声香味触，都是很多很多的色

法微尘组成的。像这样分析下去，我在色蕴上的安立就无量无边了。

同样受呢，总的有三个——苦乐舍，也可以说苦乐喜忧舍五个。再看

这个苦受，有没有吃饭的苦受、没有吃饱肚子的苦受、挨打的苦受、

被骂的苦受等等，苦受种类是非常多的；乐受也有很多种，你看到蓝

天白云的乐受，你觉得睡觉很舒服的乐受等无量无边的乐受。想蕴

也有很多，行蕴的心所法也非常多，每一个心所又可以分很多，这样

分下去无量无边，识蕴有六识或者八识。如果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

，那么我也会变成很多了。反过来说，因为我只有一个的缘故，这些

五蕴的分类也全部都要变成一个。色蕴就是识蕴，你的乐受也变成

苦受，你是取男相也是取女相，差别悯灭了才是一嘛。我们执着的人

我就一个，所以所有的五蕴都会变成唯一的过失，所以五蕴和我一

体的是不可能的。第一项推理“可燃即非燃，”就是遮破一体的。 
第二项推理是遮破异体的。“离可燃无燃。”如果不是一体，就是分

开的他体吧，那么离开了可燃之后有单独的能燃吗？“离可燃无燃”
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用车的比喻来说，车和零件如果是他体的话，

那么离开零件之外还有一辆车，或者离开这个整车之外还有一堆零

件，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离开零件的车根本没有，离开车的零

件也不可能存在，二者他体是无法安立的。同样道理，人我和五蕴是

不是别别他体的？如果离开人我之外有个五蕴，那么离开人我之外

的五蕴是谁的五蕴？因此他体也是无法安立的。人我离开了五蕴就

是离蕴我，可是离开五蕴之外无法找到所谓我的相，我思考我做事

情我痛苦我快乐这些都是在五蕴上安立的。如果离开五蕴，你的色

受想行识都没有了，五蕴完全抛开之后的我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

，离开五蕴之外不可能有我。颂词说“离可燃无燃。”离开了所燃的木

头之外，没有一个真实的火，离开火之外也没有正在燃烧的木头。

所以二者不可能是他体。一体不存在，他体也不存在，这两个推理是

最主要的。如果把这两个理论掌握之后，后面三项推理就比较容易

 



 

了。因为前面已经对一体和他体别别的破斥了，所以这里也是一种

摄义。  
第三个是“燃无有可燃”，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个关键词“有”，“有”

理解了，这个推理就容易了。“有”是具有的“有”，无有就是不具有的

意思，燃不具有可燃。首先到底什么是具有呢？具有有二种，一个是

他体的具有，一个是一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比如我有钱，我和钱是

他体的，是可以分开的，因缘和合的时候我有钱了，这叫他体的具

有。我的房子我的牛、或者我的钱等等，这些都属于他体的具有。还

有一种是一体的具有，比如火具有热性，火和热性是不可分，是一体

的，这就是一体的具有。那我们观察燃和可燃之间，能不能够成立具

有呢？是不能的。放在木车因当中，车能不能具有它的零件？前面

我们分析了总的前提，具有就两种，一个是他体的，一个是一体的。

车具有零件的时候，是他体的具有还是一体的具有呢？他体是不成

立的。为什么呢？如果要成立他体的具有，首先要存在他体，在存在

他体的前提下，才能够说他体的具有，如果连他体都没有，如何成立

他体的具有呢。“离可燃无燃”，前面已经抉择了二者之间不存在他体

的关系，所以也没有办法成立他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不成立，那一

体的具有呢？同样是无法成立的，为什么呢？一体是不存在。前面

第一项已经推理得很清楚了。没有一体，也不可能有一体的具有。因

此没办法成立车具有零件。我们再观察我是不是具有五蕴，在不观

察的时候，当然我具有五蕴了，这个五蕴是我的，但是一分析，没有

办法离开五蕴之外，来单独安立一个所谓的我，没办法说二者是他

体的，没有他体就没有他体的具有。那么我和五蕴是不是一体的

呢？有的时候似乎觉得是一体的，但是仔细分析，如果是一体的话，

前面讲过，会有五蕴有五个，我至少变成五个等一系列的过失。既然

我和五蕴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一体和他体的具有都不可以存在的

，那么怎么可以说我具有五蕴呢。再看颂词中的能燃和所燃，火是不

是具有木柴呢？如果存在他体或一体的关系，那就可以成立一体或

他体的具有，如果没有，那就无法具有。这也是建立在前面两个破一

破异的推理的基础上，第三项推理是在一异的基础上，安立一个具

有的关系而已，是一和异和合起来的一种观察方式。 
第四第五个推理是讲能依和所依的关系，观察的重点放在他体

上面。不管是火作为能依，还是可燃作为所依，都是无法安立的。能

依所依是一个法依止另外一个法，比如说我把这个瓶子放在桌子上

，桌子就是所依，瓶子就是能依。或者我把水果放在盘子里面，盘子

就是所依，水果就是能依。或者颂词当中老虎依止森林，森林是所依

，老虎是能依。鸟站在树上，树是所依，鸟是能依。我们分析观察我

和五蕴中，谁是能依谁是所依呢？如果说我是所依五蕴是能依，五

 



 

蕴依靠我，那么我就大五蕴就小，因为是五蕴依止我嘛，就像水果依

止盘子，盘子大水果小，像这样有所依能依的关系。再比如老虎和森

林，水果和盘子，鸟和树，都存在能依所依，因为它们有他体的关

系。如果车和零件存在他体的关系，你就可以说车是所依零件是能

依，有能依所依关系。如果他性也就没有办法安立能依所依。所以车

和零件或者人我和五蕴都必须有一个他体关系的前提，才能安立能

依和所依。能燃和所燃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火依靠于柴，柴大火小

，或者木材依靠火，火大柴小，都必须要有他体关系为前提，否则无

法安立能依所依了。第四和第五个推理的基础在于精通第二项根本

推理，就是他体的推理。 
五项推理中最根本是前面两个，一体和他体不存在的推理精通

了，后面的三个推理都是在一体他体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说第三

项就是综合了第一和第二项推理，如果一体和他体的关系不成立，

那一体和他体的具有关系也没办法安立。第四第五个推理就更明显

，它们都是在他体上面安立的。如此通过五项推理分析观察，如果人

我存在，那就肯定只能在这五项中去推取、寻找，如果能在一个上面

安立，人我就可以是实有的，但是五项推理当中都没办法安立，怎么

可以说人我是存在的呢？所以众生觉得我存在，那只是个想当然安

立而已。但是为什么存在？存在的根据是什么呢？难道感受到了还

不是真实的吗？感受还有错觉的成分。比如说做梦，梦中你感受的

一切，你当时觉得是真实的，梦中吃饭可以吃饱，吃菜的味道也可以

品尝出来，但是无论你梦中感受多么真实，这的的确确只是一个错

觉。或者你看幻术的时候，你觉得很真实，也是一个错觉。还有的

病人受了刺激之后，面前显现很多的幻像，他感受的是真实的，但是

仍然是错觉。所以我们觉得人我存在，或者觉得法我存在，这只是

错觉。我们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够经

得起分析和观察。燃和可燃在经过分析观察后，一体他体任何关系

都没办法成立。所以它们只是假立的法。同理车和零件也是假立的，

我和五蕴也是假立的，一切万法都是假立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法。 
相对于众生的分别心来说，这种真相很容易被接受，为什么

呢？如果我们只是说佛说的，有教证成立，但是为什么我要诚信佛

说的呢？有些人信根不是很强，就会对佛的教言产生分别，只知其

然不知其所以然嘛，为什么佛这样说呢？他内心当中没办法打消这

个疑虑。但是《中论》中通过详细的理证，把可能的情况都列出来，

一个一个让你去观察、拣别、挑选，这里面到底哪一个是符合真实

的呢？观察之后会发现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过失，都没办法真实安

立。所以我们经过这一轮的挑选之后，心里就很踏实，觉得我的的确

确就是不存在的，这样就很直接的接受了无我的理论。接受之后，

 



 

就会进一步地思考，我现在感受的这些痛苦，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这些痛苦都是来自于我执，而我执是可以被消除的，如果有我

执就会有痛苦，我执一旦泯灭了，痛苦不就没有了吗？关键是我执

是可以被泯灭的，佛陀把方法给我们讲了。如此一旦通过详细的分

析观察，的的确确信受了我不存在，就会很有意乐去修持，为什么

呢？它是永远熄苦的方便。不是暂时通过什么样的因缘得到世间的

享受，暂时熄灭了世间的痛苦，或者是找到一顿饭吃，就把你肚子饿

的痛苦消亡了，这只是暂时的，痛苦还会反复的，因为痛苦的根还在

，你现在只是缓解而已，以后遇到因缘还会再再生起来。如果有一个

永远的熄苦之道，当然就很高兴去修持无我空性。所以通过学习这

些理证，详细的分别观察，当自己的分别念再没有什么可以分别怀

疑的时候，佛陀所说的无我空性的的确确就会从内心深处产生殊胜

的定解，殊胜的信心也会随之产生。 
第二个科判，以此理可类推他法， 

以燃可燃法，说受受者法， 

及以说瓶衣，一切等诸法。 

燃和可燃的观察推理方式，可以进一步的去推理受和受者。受

和受者也可以用前面第十品中的观察方式抉择，本住就是能受，五

蕴就是所受，最后完全可以了知受和受者的确是空性的，是无自性

的。也可以理解受就是五种受，受者就是心，这样分析也可以抉择为

无自性的，然后再推及一切，如瓶子衣服等。瓶子和瓶子的因，瓶子

的有支和瓶子的分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大家都执著的衣

服，在家人执著时髦光鲜的衣服，出家人执著袈裟，汉传的藏传的新

的旧的等等，我们分析衣服的有支和支分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还有饮食财富房子等等，所有的这些能够被我们执着，能够引发我

们烦恼的法，都可以通过已燃可燃的推理一个一个去分析观察，最

后的的确确知道观待成立的缘故，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我们在如此观察的过程中，如果对一个理论比较精通的话，类推

其他的法时，稍微作意就知道了，比如说对燃和可燃的推理已经非

常精通，就不需要像刚开始学习推理一样再去很完整的推理瓶子或

衣服，你稍微思维一下瓶子、车等马上就能通达了，所以一切诸法都

可以这样通过推理完全通达。包括平时我们生烦恼的时候或生贪心

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观察贪者和贪之间的关系，生嗔心

的时候也这样观察，郁闷的时候也这样观察，每一个能够影响你的，

能够让你情绪波动的或者让你烦恼痛苦的，都可以这样观察，也可

以观察你的信心和生信心者是怎么样的关系，或者你的菩提心和你

是怎么样的关系？你度众生的时候谁是能度谁是所度？这些都可以

观察，一切万法这样分析推理的话，就可以了知一切万法的空性。每

 



 

一品中所讲的意思都可以类推，都可以含摄一切万法，关键就在于

我们能不能精通地去使用它了。 
下面是第三个科判，呵斥违品之见， 

若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 

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味。 

如果有人说有我是存在的，而且诸法是通过不同的相而存在的

，当知这个人没有尝到佛法的妙味。也就是说不管是犊子部、外道或

者我们自己，如果认为有我的话，认为有我坐在这听法我坐在这思

维，并且诸法各异味，法也存在，我的五蕴也存在，五蕴和五蕴之间

是异相，通过不同的相而成立有自性，对人我及房子等各异相的诸

法有执着的话，应该知道这样的人还没有得到佛法味。也许形相上

已经入了佛门，已经皈依出家多年了，但是实际上内心当中还没有

感受到真正的佛法妙味。即使自己认为已经法喜充满，但是也许只

是在边缘修一些法而已，得一些人天的善果，对这些法产生一些所

谓的法喜，但是真正的佛法妙味没有体会到。佛法的妙味是什么

呢？注释当中说，佛法妙味就是缘起空性，缘起性空有两种，一种是

世间的缘起，从假相方面说，通过这样的法缘起和合而产生那样的

法；还有一种是本来的缘起，一切万法显现的当下本来就是离戏空性

的，它就是一个法尔的缘起性，只要是显现的法全都是离戏空性的，

这是从胜义的角度来安立缘起。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缘起性空理解

成单空，甚至小乘的行者把缘起理解成实有，但是真正的缘起性空

一定是离戏的。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原因，真正的缘起性空就是离戏，

有的时候虽然没有出现离戏的字眼，但不一定是单空，讲缘起的时

候不一定是在讲单空。实际上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没有丝毫自性，

所以缘起就是性空。这个性空是什么意思？你当然可以理解成单空

，但究竟上性空也是离戏空。月称菩萨说，龙树菩萨的《中论》不能

够按照其他的解释，只能按照大空性，也就是按照月称菩萨的观点

来解释，这个就已经说明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如梦如幻的时候，是不

是讲一个世俗法？是不是讲单空？不一定。关键是你是怎么样去看

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单空，你也可以把如梦如幻理解成离

戏空，他没有本体没有自性，这个就是它完全的本体。所以如果有人

分别人和我的话，他就没有真正尝到佛法的味道。如果真正开始趣

入到如梦如幻的意义，了知了空性的意义时，就已经逐渐逐渐在靠

近诸法实相。观察我们内心当中到底有没有空性正见，你就把《中

论》或上师的解释翻开，对照一下自己的想法，看自己有没有如梦

如幻的定解，有没有一切万法的确是空性的见解，如果有的话的确

非常好，如果还没有的话，如果你觉得相续中的空还是抓不住，还是

无法确定的话，那么就要依靠《中论》颂词再再学习，学习几遍之后

 



 

，空性的见解就会确定下来，因为它的加持力的确非常大的，他抉择

空性的方式也非常直接，很容易被众生所信受。当内心当中产生如

梦如幻或者空性的正见，就可以逐渐逐渐体味到佛法的妙味，《中观

根本慧论》第十品燃可燃品终。 
 
 
 
 
 

 


